
机械工程学院 

关于课堂教学的有关规定 
（2019 年 10 月） 

（一）课前准备 

1、教学大纲、课件 

（1）课程负责人率领课程组全体教师讨论、制订、修订教学大纲，专业负

责人审核后，交由学院教学指导委员会认定，教学管理办公室负责将教学大纲上

传至学院课程资料网站。 

（2）课程负责人制定基本的多媒体课件，课程组教师在此基础上进行调整。 

2、授课计划 

（1）开学前由课程负责人根据学校授课计划模板，制定授课计划，并发给

课程组成员和系副主任。 

（2）开学初，前两周内系副主任收齐系内全部授课计划，以系为单位交至

教学管理办公室。 

（3）对于有实验或上机学时的课程，由教学管理办公室将授课计划汇总并

发给实验中心。 

3、上课前准备 

（1）任课教师应于上课前 15 分钟到达指定教室。 

（2）任课教师持教师卡开启多媒体，做好授课准备。 

（二）课堂授课 

（1）任课教师应按课表规定的时间授课，上、下课要准时。 

（2）任课教师应严格执行授课计划，备课充分，合理安排授课内容。 

（3）任课教师应掌握学生出勤情况，注意维持课堂纪律。 

（4）任课教师衣着应整洁大方，教态亲切和蔼，言论应符合四项基本原则，

有利于学风、校风建设。 

（三）课后答疑 

（1）任课教师应按时辅导、答疑，提倡用启发式解答学生所提出的问题，

并加强对学习有困难的学生的辅导。 



（2）作业应按时收、及时批改。作业原则上全批全改，批改作业应认真、

细致，并严格指出作业中的错误，重大概念性错误应给予批注。 

（四）调停课 

教师在任课期间，原则上不安排出差；课程表一经确定，任何教师不得擅自

调停课；每一位教师每学期调停课次数不能超过三次。因教师身体状况或其他原

因不能上课的，方可进行调停课，分管院长签字后的调停课申请表由各学院存档、

备查。 

本规定如与学校的相关规定有冲突，按照学校的规定执行。 

附：授课计划管理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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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 授课计划管理流程 

填写计划

收齐计划

以系为单位，系主任（副主任）将
收齐的电子版《授课计划》发给教
学办。教学办将有实验的授课计划
发给实验中心。

实验中心根据《授课计划》安排
实验。

课程负责人填写《济南大学授课计
划》：
1、《济南大学授课计划指导性模
板》参见院网站。
2、务必开学两周前交上。

课程负责人将电子版的《授课计
划》发给课程组成员和系主任（副
主任）。

上交计划

教学办存
档

实验中心
存档

教师存档

安排实验

 

 


